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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華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 

 

取締酒駕強制抽血                              

－從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論起 

Mandatory blood draw for drunk driving-From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s 111-year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No. 1 

許揚成  Hsu Yang-Cheng1 

摘要 

酒駕致人死傷案件層出不窮，更有造成家破人亡之慘劇、引起國人譁然，而我國對

於酒醉駕車之刑罰制裁規定，見於刑法第 185 條之 3 的「不能安全駕駛罪」，乃指汽機

車駕駛人已受到影響而欠缺正常駕駛行為所需的必要注意，而如何認定不能安全駕駛，

在該條第 1 項第 1 款明定相關呼氣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量值，使得認定不能安全駕駛有較

為客觀明確之標準。因此，酒精濃度檢測即成為重要的論罪科刑依據，執勤員警對於汽

機車駕駛人產生有飲酒後駕車之合理懷疑時，莫不以取得此科學數據作為主要之判斷標

準；然對於不願配合、或無法實施呼氣檢測之汽機車駕駛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授權警察對於駕駛人肇事拒絕或無法實施呼氣檢測者，將其強制移由委託

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而此項犯罪證據蒐集之保

全作法，應踐行如何之程序始為適法？在學說論理上頗有爭議，並經司法審判實務工作

者具狀聲請釋憲，而 111 年甫上路之「憲法訴訟法」，大法官所作出之第 1 號判決直指：

「鑑於酒駕對道路交通及用路人生命、身體安全危害至鉅，立法者採取相關制裁手段，

目的上具有憲法上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然對於受強制移送實施抽血檢測者，已構成人

身自由、身體權及資訊隱私權等憲法上權利之重大限制，其合憲性必須嚴格加以審

查……。」結論上雖已明確宣告上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違憲，並透過本

判決預先「指導立法」般地指出：「警察如認有血液酒精濃度檢測必要，原則上應先報

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情況急迫時得事後陳報檢察官許可……。」似未能完全回應

釋憲聲請者籲稱：「採取『強制抽血』此種侵入身體方式之強制處分，應恪遵法治國原

則下『法官保留』的憲法價值……。」又如交通肇事個案上，如涉刑事責任，相關強制

採樣取證措施，尤應遵守刑事犯罪偵查之相關規範，而本號判決論理上，似有為德不卒

之憾。另對於第一線執勤員警而言，如何避免因受本號判決影響，而產生延遲、未能即

時檢測，導致測試結果失準之爭議，則是將來修法上必須妥為考量之重要課題。本文將

透過比較法之方式，參酌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規範，期能作為我國立（修）法政策上之參

考。 

關鍵字：正當法律程序、法律保留原則、令狀原則、令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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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民國 57年制定時，即將酒醉駕車列為裁罰

對象，然「酒醉」之認定標準，卻直至民國 79年始依據該條例授權之規定，由交

通部與內政部會銜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明訂「酒精濃度超過標

準」之「呼氣」測試值，以作為認定裁罰之基準，並迄至民國 95年增訂「血液」

中酒精濃度檢測，作為條例中裁罰認定之基準（楊汝滿，2008）。而酒醉駕車為道

路交通事故主要肇事原因之一，為加強防範此類事故、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之

發生，民國 88年則增訂刑法第 185條之 3「不能安全駕駛罪」，將酒後駕車從行政

不法進入刑事不法的犯罪型態之一，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對於酒駕肇事案件的大

肆報導與強調，本條的增訂受到民眾高度的肯定及支持（游明得，2018）。並於民

國 92年修訂該條第 1項第 1款、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

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藉此明定為法構成要件「量化之基

礎」，將構成要件之內涵加以精緻化，其證據之客觀特性，減少警察取締酒後駕車

可能產生之爭議，亦降低司法裁判對於「飲酒至何程度始不能安全駕駛」之疑慮

（呂秉翰，2017）。此乃為避免實害犯舉證之困難、運用抽象危險犯之概念，在法

益未遭受侵害或危險狀態尚未出現前，作周密的前置性保護，符合刑法所要求的

一般預防功能（曾淑英，2015）。然而交通執法實務上，警察對於疑有飲酒之車輛

駕駛人實施呼氣檢測，要求必須配合執法機關取得自己犯罪之證據，學說上或有

認為已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或已侵害其「緘默權」之疑慮2，但不自證己罪之

理論著重賦予被告保持緘默之權利，以反制偵查機關以刑求方式取得被告之自白

（王兆鵬，2007），緘默權之保障則在排除以不當手段取得被告之供述證據（黃朝

義，2021），而酒精濃度「呼氣檢測」雖涉及個人隱私之干預3（陳貞卉，2012），

然因其不具「供述」或「意思表達」之性質，且相較於抽血檢測等侵入性採樣手

段而言，對於合理懷疑已不能安全駕駛之人施以呼氣檢查，實屬必要、且為較小

侵害之必要手段4。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為了犯罪偵查上及證明之需要，採集犯

 

2 相關討論詳參王士帆，不自證己罪原則，公益信託春風煦日學術基金會出版，2007 年 6 月，頁

107-111。朱富美，強制酒後駕車涉嫌人呼氣或抽血檢驗酒精濃度是否侵害其緘默權？，司法周刊

1009 期第 3 版，2000 年 12 月 6 日。陳運財，論緘默權之保障，收錄於氏著「刑事訴訟與正當之

法律程序」乙書，月旦出版，1998 年 9 月，頁 311-368。 

3 陳貞卉，呼氣檢查，收錄於日本刑事法學研究會編「日本刑事判例研究(一)」乙書，元照出版，

2012 年 6 月，頁 326-333。 

4 「不自證己罪原則」歐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之解讀並非完全相同。在歐陸法系上認為，此

項原則雖多運用於取得供述證據的取證行為（緘默權之保障），但並不以此為限，以呼氣測試為例，

相較於穿刺性之抽血而言，雖其干預程度較低，但除須得到呼氣測試者同意並進一步要求其配合，

本質上仍有牴觸不自證己罪之疑慮。亦即任何人皆無義務以積極作為來協助對於自己的追訴。－

詳參林鈺雄，從基本權體系論身體檢查處分，收錄於氏著「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乙書，臺灣大

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出版，2008 年 1 月，頁 50-51。而英美法系則認為，不自證己罪之內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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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之毛髮或其身體上尿液、血液等其他體液，以科學的方式作檢查，亦有

其必要性。特別是對於毒品犯罪及交通事故的偵查實務上，尿液檢驗和抽血檢查

是經常實施、運用之重要採證手段。且此類檢查，由於提供客觀上之科學證據，

對於偵查及審判時的事實認定有極大助益。但相對地，此種採證方法乃屬伴隨著

對於身體的直接作用，若無限制的加以使用，將會造成被實施對象之身體安全及

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的極大侵害。因此，在充分考量此種採證手段之效用與對象

基本權利影響間的「緊張關係」下，實有必要明確予以劃定界線（井上正仁，2006）。

亦即，雖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5，惟檢測之方式、檢測程序等事項，則

須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規範，始得為之6。而以侵入性身體採樣之強制抽血，

對人身自由、身體健康及隱私權等憲法所保障之重要權利施以限制或干預，其發

動之要件及程序，尤應以法律定之，且合於比例原則之要求外，更應依憲法第 8

條第 1項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意旨，方得行之。 

二、本案事實 

被告鄭○○於民國 107年 3月 20日下午 3時許至同日下午 6時許，在花蓮縣

秀林鄉三棧無名網咖飲用米酒 2 瓶後仍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嗣於同日下午 6 時 5

分許，因擦撞停放於路旁之自用小貨車，經救護人員將被告鄭○○送至國軍花蓮

醫院救治。經警到場處理，由於被告頭、頸多處外傷併腦震盪及多處骨折，傷勢

嚴重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測試，故處理員警委託醫院抽取被告鄭○○之血液檢測，

然卷內並無法院核發之搜索票、亦無法官或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或其他令

狀，其後因被告血液酒精濃度 275mg/DL、超過刑法第 185之 3第 1項第 1 款所訂

標準而涉嫌該條之罪，案經花蓮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並聲請花蓮地

方法院簡易判決處刑，承審法官認為警察逕行委託醫院強制抽血檢測，已違反「法

官保留」、「令狀原則」，亦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免於身心受傷之

身體權，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7。 

 

於國家不得強迫人民陳述，被告的緘默權與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皆然。因此，緘默權之保障，是不

自證己罪之核心。詳參王兆鵬，美國刑事訴訟法，元照出版，2007 年 9 月二版，頁 345-362。另

參 Joshua DresslervAlan C. Michaels 著，吳宏耀譯，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450-473。 

5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 

6 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解釋理由書。 

7 詳參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松股法官釋憲聲請書。聲請人

係因審理上述公共危險案件及花蓮地方法院 107 年度玉原交易字第 1 號公共危險案件（該案件案

例事實與本案雷同，亦為被告騎乘機車自撞車禍、送醫救治，經警委託醫院採血檢測酒精濃度後，

因涉嫌公共危險罪、提起公訴之案件。）經大法官認二件所聲請之法規範與爭議均相同，即予併

案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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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點 

對於汽機車駕駛人產生有酒後駕車肇事之合理懷疑時，將其強制移由委託醫

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採樣及測試檢定，此項證據蒐集之保全作法，應踐行

如何之程序始為適法？是否應事先取得令狀或許可？有無例外？ 

四、判決理由 

4.1 強制抽血所涉及憲法上基本權利限制之事項 

警察對於肇事拒絕接受或無法實施呼氣檢測者，違反受移送者之意願，將其

強制移送並留置醫療機構，以限制其行動自由之方式，已涉及其人身自由之限制。

再者，違反駕駛人之意願或未經其同意，逕行委託醫療機構以侵入身體之器具採

取血液或其他檢體，構成對身體權之限制。另就採得之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樣本為

測試檢定，乃因人體組織內之血液等體液組織屬高敏感度個人資訊載體，亦構成

對受強制採血者資訊隱私權之嚴重侵害。就此乃涉及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人身自由

與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身體權之部分，應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  

4.2 強制抽血適當性之探討 

由於吐氣酒測與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乃檢定駕駛人是否有酒駕行為之兩大科學

測試方式，因此，強制實施血液之採檢之手段，確可替代吐氣酒測方式，而取得

肇事駕駛人體內酒精濃度值，進而判定其是否有違法酒駕之情事。於此範圍內確

有助於其立法目的之達成。另就必要性與相稱性原則之要求而言，由於用以檢定

駕駛人是否有酒駕行為之方法，除吐氣酒測方式外，原則上僅能透過血液酒精濃

度測試方式為之，而吐氣酒測方式須有應受測試者之配合始得實施；因此，針對

拒絕配合吐氣酒測或因神志不清、昏迷而無法對其實施吐氣酒測之肇事駕駛人，

如依肇事現場客觀情況或肇事駕駛人身體外部狀況（如身上是否存有酒氣等）判

斷，相關交通執法人員有相當理由可認其係因酒駕而肇事，且肇事後情況急迫，

有必要迅速保全酒駕證據者，則於此範圍內，強制對其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已屬別無其他替代可能性之必要手段；且此一必要手段就憲法上特別重要公共利

益之維護，與肇事駕駛人所享有之憲法人身自由與身體權之保障兩者間之損益亦

難謂失衡，尚無違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反之，除上開範圍外，由於駕駛

人肇事之原因多端，可能因疲勞、分心、疏忽、躲避異物、車輛機械突然故障或

路況不熟悉等原因所致，未必皆肇因於酒駕，自非可僅因駕駛人肇事而拒絕配合

吐氣酒測或因其神志不清、昏迷而無法對其實施吐氣酒測，即一律強制移送採檢

其血液中酒精濃度值。因此，於客觀上不具強制採檢肇事駕駛人體內酒精濃度值

之合理性與必要性之肇事事件，就其防制酒駕以確保交通與用路人安全之立法目

的之實現而言，即難謂屬別無其他替代可能性之必要手段，從而違反憲法第 23條

比例原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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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強制抽血應有之正當程序 

另該判決亦論及，授權交通執法人員與受委託之醫療及檢驗機構，以限制人

身自由及侵犯身體之方式，強制採檢肇事駕駛人血液中之酒精濃度值，並據以為

對其酒駕行為之處罰證據，乃公權力所實施之強制取證措施，其性質與內容實與

刑事訴訟程序之身體搜索及身體檢查措施（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及第 205 條之 1

規定參照）無異。此等強制取證措施不僅對被取證者之人身自由與身體權構成重

大限制，更侵犯其資訊隱私權。因此，其實施即應具備必要之正當法律程序，而

所應踐行之必要程序，應取決於系爭規定一之強制取證目的、作用與影響等因素。

而強制移送採檢其血液中之酒精濃度，主要即為判定肇事駕駛人是否有違法酒駕

行為。此方式所強制取得之駕駛人血液酒精濃度值，即有可能成為酒駕犯罪處罰

之證據。從而，所應具備之正當法律程序，即應與刑事訴訟程序就犯罪證據之取

得所設之正當法律程序相當。若非如此，則刑事訴訟程序就犯罪證據之取得所設

各種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即可因系爭規定一而遭規避或脫免，同時亦變相剝奪

酒駕犯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原應享有之相關刑事正當程序之保障。且如不分情

況是否急迫，事前既未經法官或檢察官之審查或同意程序，事後亦未有任何陳報

該管檢察官或法院之監督查核程序；且對受強制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者，

亦未提供任何權利救濟機制；換言之，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之內容觀

之，無論司法程序或正當法律程序，均付之闕如，相較於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中之

身體搜索或身體檢查措施所應具備之相關司法程序，則明顯牴觸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從而違反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第 22條保障身體權及資訊隱私權

之意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有關強制抽血之規定，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 2 年時失其效力。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 年內，依本判決

意旨妥適修法。 

4.4 修法前之過渡作法 

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 年期間屆滿前或完成修法前之過渡階段，對駕駛人肇

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吐氣酒測，認有對其實施血液酒精濃度測試，以檢定

其體內酒精濃度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時，其強制取證程序之實施，應報請檢察官

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迫時，得將其先行移由醫療機構實施血液檢測，

並應於實施後 24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 3日

內撤銷之；受測試檢定者，得於受檢測後 10日內，聲請該管法院撤銷之。 

五、評析 

5.1 取締酒駕執法依據之探討 

我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 對於酒後駕車之刑罰制裁，除於該條第 1 項第 1 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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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酒精濃度作為客觀不法構成要件之判準外，復於同條項中第 2 款規定，如有第 1

款以外之其他情事，但有事實足認有飲酒、致不能安全駕駛，也可依該罪相繩，

亦即，取得酒精濃度量質似非屬必要，如有客觀事實能作為認定駕駛人已有酒後

駕車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況，即構成該罪8。因此，或有認為警察如利用錄音或錄

影等蒐證設備，發現駕駛人有駕車蛇行、行走不穩、語無倫次……等客觀證明駕

駛人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跡證，亦可作為認定違法酒駕事實之根據，實不必在駕

駛人拒絕吐氣檢測、即採強制抽血措施，並認為此一作法顯已違反比例原則(方文

宗，2017）。然刑事訴訟法上明文規定，犯罪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

罪事實9，且無證據能力或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均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10，雖說認

定事實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11。在本號判決中提到無論是吐氣檢測或血中濃

度測試，乃是證明酒駕觸法之兩大科學舉證方式，並有助於防制酒駕、施以制裁

之立法目的達成，實屬必要且符合相當性。再者，就警察執法角度而言，與其未

有取得酒測量值、以有限的文字敘述(「觀察紀錄表」之描述）或配合醉態影像之

蒐證在法庭上作呈現，而讓酒駕涉嫌人是否已達不能安全駕駛有爭執之空間，倒

不如使用科學儀器上所顯示之量質，更是較為具體且明確之證明方法。亦即，對

於酒後駕車之處罰，取得駕駛人酒精濃度測試超過法定標準量值後，警察僅僅需

要證明其有駕駛行為，即可構成該罪之不法構成要件。此亦是立法者為減少警察

取締酒後駕車可能產生之爭議，並有效嚇阻酒醉駕車事件之發生，於刑法上增訂

酒精濃度標準值作為刑事制裁，以此作為不法酒駕事實認定基礎之用意。 

而如同本號判決所示，既然「吐氣檢測」及「抽血採檢」是違法酒駕必要之

證明方法，實需進一步討論的即是行駛於道路之駕駛人有無配合酒精濃度測試之

義務？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雖有明文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

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之檢定﹔

然警察執行勤務實施攔查，並進一步檢查、取締或要求接受酒精濃度檢測……等，

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

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因此，其攔查之要件、程序則必

 

8 按警政署目前所訂頒「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為強化證據能力，執勤員警如遇駕駛人有

車行不穩、蛇行、語無倫次、口齒不清或其他異常行為等客觀情事，足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

時，應依現行犯或準現行犯逮捕，並記載於「警詢筆錄」或「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案

件測試觀察紀錄表」，提供司法機關參考。該作業程序復又規定，對於拒測逮捕之駕駛人，需檢附

相關證據資料報請檢察官核發採集血液鑑定許可書後，將其帶至指定鑑定機關強制抽血，然檢察

官如未發鑑定許可書時、未採集血液樣本檢驗，仍應於調查完畢後檢附相關證據資料，將駕駛人

依涉嫌「不能安全駕駛罪」、隨案辦理移送作業。 

9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此即為證據法上所稱「證據裁判主義」。 

10 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 

11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82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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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12
。再者，憲法守護者已

一再重申:「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

性原則，才能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

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亦即，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

念，其意義依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如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並可經由司法審查

加以確認，始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13。」因此，警察執法之困難度，亦與法律所規

定之要件是否明確相關。倘警察等執法者於執勤時，難予審認判斷，甚或任意擴

張解釋，則可能導致有過度侵犯人權之疑慮。我國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所

稱對於「已發生危害」或「客觀上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攔查，是否已符合上

述「明確性」原則，已非無疑，遑論還要進一步要求駕駛人必須出示證件接受身

分查證並要求接受酒精濃度側試，則更增疑義。因此，駕駛人必須接受酒精濃度

檢測之法令上明文規定，更顯重要，尤以警察得以攔查取締酒駕之要件及程序如

何設定，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審議決定，方不致於使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自由權

益產生過度侵犯之疑慮，亦符合我國所強調民主法治之原理。具體而言，無論是

現行警察職權行使法或道路交通安全法令，仍有進一步賦予警察執法依據之改善

空間，如同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所指:「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其檢測之方式、

程序必須作通盤修正檢討，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之規範，方得為之。」而目前警

政署所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就內容而言僅具解釋性之機關內部行政規

則，且尚未經公開發布、讓人民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送請立法機關查審之程序，

何以得作為警察取締酒駕執法上之依據，又如何能依此作為拒絕酒測應受行政裁

罰之根據，實無法提昇警察之執法品質，更不利於法秩序之和平與安定14!因此，

汽機車駕駛人有義務接受酒測之法規範建構，且對於未能配合施測者﹙拒測或無

法主動配合測試﹚，藉由本文下述強制抽血要件程序之要件，強制採檢後，依測試

結果，適用酒駕之相關規定處罰，才是合宜之作法。 

故本文認為當即解決之道，應在具有法律授權依據且能對外發生效力之「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中明文規定，警察在取締汽機車駕駛人交通違規、處理交通肇

事案件或駕駛人行經律定之交通稽查點，應接受非侵入性之呼氣檢測，應是可以

採行之作法。而警察在取得合法之執勤依據後，則必須進一步思考的是以對民眾

 

12 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 

13 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432、491、521、594、602、617、623、699 號解釋。 

14 詳參前大法官李震山、湯德宗釋字第 699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依警政署所定「取締酒後駕車作

業程序」規定，如民眾不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後，民眾仍執意拒絕

接受酒測，才能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制單舉發，而拒測罰則按現行規定處新台幣 18 萬罰緩，

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前大法官李震山更於該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批評指出：「暫不論

拒絕酒測之罰則是否已失衡、或有助於防制酒駕立法目的之達成，此種警察以『事後告知之名』

掩護『先前非法之實』的作法，如同回到對於公權力有絕對服從或配合義務行政威權時代，顯不

符民主憲政時期應有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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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性最小的方式達成執法之目的，運用「酒精濃度感知器」先初步辨明駕駛人

有無飲酒之徵兆15，則是目前有效且簡便之可行方式，亦能達到事半功倍之執法效

果，更是本號判決所稱最小侵害原則之展現。並且，在刪除拒測裁罰規定後，具

體個案上，如警察依法實施攔檢後，倘若已發現駕駛人有散發酒味、車行不穩、

語無倫次或其他異常舉止身或已發生交通事故等，足認客觀上已有飲酒駕車之情

況，然駕駛人卻拒絕接受任何形式之酒精濃度測試、而有實施強制抽血採樣之必

要時，藉由司法審查機制監督機制之程序後，再對其強制抽血檢驗，並按檢測結

果作處罰，才是符合公平正義之作法。 

5.2 強制抽血於取締酒駕之運用 

由於現代科技之進步發展，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偵查機關積極運用科學儀器

和技術實施證據之蒐集或分析鑑定，其目的在於導正傳統上過度偏重自白之實務

運作，期能正當而正確地發現真實。而一般所謂的科學偵查，係指刑事訴訟程序

中，利用科學儀器和鑑定技術實施證據之蒐集或分析鑑定活動而言，在應用此一

技術於調查犯罪、蒐集證據時，首應注意的即是如何使被偵查者之權益免於遭受

不當或違法的侵害，並非以科學偵查之名，即可跳脫刑事訴訟法所定偵查原則之

規範（陳運財，2014）。因此，本號判決所稱：「應用酒精濃度測試是檢定是否有

違法酒駕得兩大科學方式，來作為酒駕犯罪處罰之證據，乃是以公權力之強制取

證措施，其性質與內容實與刑事訴訟程序之身體搜索（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及

身體檢查（刑事訴訟法第 205之 1）相同，其所應具備之正當法律程序應與刑事訴

訟程序中就犯罪證據取得所設之正當法律程序相當，以免剝奪酒駕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原應享有相關刑事正當程序之保障。」之論點，值得肯定！然酒後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行為具有高度潛在危險性，極可能因此造成自己或他人家庭健全性受到

嚴重影響，且終身無法獲得修復之巨大損害，駕駛人已受到酒精之影響而欠缺正

常駕駛行為所需的必要注意行駛車輛於公眾往來之道路上，漠視自己及公眾行車

安全，其犯罪足生相當之危險16。警察在偵辦此類酒駕肇事案件，通常藉由呼氣檢

測或血液抽取作為蒐證之方法，在強調科學辦案的今日，取得相關證據以進行科

學鑑定，已成為犯罪事實認定之重要關鍵（沈芳伃，2018）。而如何讓體液說話，

藉以重建事故現場，血清學之研究乃扮演重要之角色，而其中體液之種類，以人

類的血液研究最為普及，鑑識人員在犯罪現場所採集之血液跡證，則可能成為連

成犯罪嫌疑人與現場關係之重要證據（李承龍、黃莛涵，2014）。而在道路交通事

 

15 目前警政署函頒「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已明定車輛攔查後，執勤員警應觀察駕駛人體外表

或先以酒精檢知器作初步篩檢，辨明有無飲酒徵兆，不得要求駕駛人直接以接觸吹嘴吐氣方式，

於酒精濃度測試採樣施測。此一作法對於民眾而言，目前已屬最為輕微之侵犯方式，而如酒精濃

度有無之探知，如發展出類似體溫測施所用額溫槍或紅外線感知之科學運用方式，則更具效率且

無須動用後續吐氣或抽血採樣，即能避免執法上可能產生之爭議。因此，本文關注之焦點即著重

於警察得實施攔查車輛之法令明文授權。 

16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交上易字第 28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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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法醫鑑定上，除死因確認及排除自然疾病與交通事故的關係外，尋找其他影

響駕駛者判斷能力及責任歸屬(酒精、毒、藥物濫用致不能安全駕駛之交通事故），

乃為目前之重要課題。在我國取締酒後駕車執法上，雖多以呼氣測試乙醇濃度

（BrAC）為主，而在血液中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上，則以「酵素呈色法」或「頂

空氣相層析儀」檢驗17，作為判定血液中酒精濃度之主要測定方式（蕭開平，2014）。

雖說血液中酒精濃度在不同個體下代謝率因人而異，亦可能因採集過程中，藥物

干擾或其他微生物污染等等因素，致造成血中酒精濃度偽陽性結果之可能，然利

用科學知識所取得的檢查與分析，相對於過往刑事司法審判對於容易參雜錯誤的

供述之依賴而言（尤其是被告自白），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仍具重大之意義（黃

朝義，2020）。尤其是在 2013 年立法上為回應民眾對於酒醉駕車嚴懲的期待，刑

法第 185之 3「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認定，其中第 1項第 1款，改以直接規定酒精

濃度之方式，處罰標準將行政不法層次，以通說「抽象危險犯」之概念提升至刑

法的絕對處罰層次，酒精濃度數值，則成為不法構成要件該當的充足條件（游明

得，2018），偵查機關勢必須取得此一關鍵證據來加以證明，然此一科學鑑定之樣

本不可能憑空出現，必須透過具有偵查蒐證屬性之前階段採樣、取證作為，再由

具專業知識及經驗作分析、判斷，以作為偵辦案件之參考，此一蒐證過程涉及人

民基本權利之限制及干預，應受偵查原理原則之規範（黃朝義，2021），偵查機關

得以實施之要件及程序如何作規範，則是必須特別關注之焦點。 

而觀察本號判決之所以認為強制抽血需要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之論

理，首先，既然檢測駕駛人體內酒精濃度值之結果，可能成為刑罰上制裁之依據，

從而，酒測值等證據取得之相關程序，則必須符合刑事追訴程序之相關要求，以

免剝奪酒駕犯罪之被告本應享有刑事正當程序之保障，倘若以強制抽血來取得酒

測值之方式，就與刑案偵查程序中之「搜索」（刑事訴訟法第 122條）與「身體檢

查」措施（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相同，故認為警察此一取證的方式，應比照刑

事訴訟法之搜索與身體檢查之方式進行18。因此，既然刑事訴訟法第 205之 1規定，

採取血液樣本作鑑定，要經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警察在處理交通肇事案件時，

就比照辦理!而或可能考慮到由法院來審發令狀，恐會造成法官負擔，那就由檢察

官來作審核……。但本號判決即有不同意見認為，此一作法看似尊重檢察官之法

制地位，但也可能造成檢察官的過度負擔，且檢察官通常未在肇事現場，事實上

亦無充分時間審核許可書核發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再者，警察個案上如都需事前

聲請核准才可執行，是否可能會造成延誤或測試結果失準的情況發生，實務操作

 

17 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我國雖制定較嚴格之酒駕標準，在取締上則以呼氣檢測為主，而血中酒

精濃度或於醫院常利用「酵素呈色法」(Enzymatic ethanol assays)測得；然世界各先進國家﹙如日本﹚

之法律均認定須以較精密之「頂空氣相層析儀」(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檢驗血中酒精濃度，

作為犯罪事實認定之依據，檢驗上如以「酵素呈色法」則可能因「偽陽性」致生有誤判情形之情

事發生。此類議題對於調查交通肇事原因之分析，實為重要之課題。詳可參蕭開平（2016），司法

醫學應用講座系列之 1－臺灣地區影響精神物質減損駕駛能力評估，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19)，頁 303-356。 

18 參本號判決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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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否充足因應，本號判決卻未加考量，還是為追求時效、避免遲延影響測試之

精準性，檢察官之審核淪為橡皮圖章?另亦有大法官認為，本號判決所造成社會影

響，恐大於其所欲達成之理想目標19。 

在上述本號判決的論辯中，更有以為，依行政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在刑事訴

訟中並非一定就無證據能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明定之程序規範，所

取得之證據，仍得於刑事訴訟中作為事實認定之依據，且如真違背法定程序取得

之證據，尚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 4「權衡理論」，在個案違失之型態、情節、

方法，就「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間作權衡，據以認定證據能力有無、是否

可作為犯罪事實認定之基礎。且該條例所定刑事案件之處理，乃為刑事訴訟法之

特別規定20。因此，本號判決斷然認定肇事案件「強制抽血」牴觸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之要求，並不妥當21。 

如從上述之思考脈絡中，或以為對於交通肇事案件之駕駛人強制抽血採樣，

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作規範，形式上已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乃為立

法上裁量之權、屬「立法形成自由」，並有助於防制酒駕、確保交通安全之立法目

的達成。且該條例並非無故將駕駛人強制抽血檢測，而是在符合「肇事拒測」或

「肇事無法施測」等要件，駕駛人既已「肇事」，客觀上駕駛人已經危害到其他用

路人，此時實有必要透過強制處分的手段來避免駕駛人規避查驗22。然而，本文以

為，酒駕造成家破人亡之慘劇，全民皆深惡痛絕，歷次修法將酒駕刑責之加重，

或已是全民之共識。然而，「目的之正當並不能證立手段的合法」，而不管法律規

範是否正確、一昧要求人民必須遵守，此僅徒有「形式」法治國之外殼，如缺乏

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之精神，在不符合程序正義要求下所作強制採樣所取得之證

據，倘若又把取得樣本分析、鑑定，以作為認定違法酒駕之依據，實難以符合「實

質」法治國家應有之最低標準23。因此，警察在採用「強制抽血」此種侵入身體方

 

19 詳參大法官蔡明誠、蔡炯墩、黃虹霞、吳陳鐶本號判決不同意見書。大法官黃虹霞更指出:「未

酒測前，根本無法判定駕駛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負責處理交通肇事案件之警察，可能因本號判

決之影響，放棄酒精濃度測試證據之保全、直接終結調查，肇事者則可能脫免刑事責任，及影響

車禍案件被害人之求償權，也犧牲了交通安全之特別公共利益。因此，其主張應採事後陳報方式，

才能將檢警處理酒駕肇事實務之干擾將到最小。」－詳參大法官黃虹霞、蔡炯墩、蔡明誠本號判

決不同意見書。 

20大法官吳陳鐶指出，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0 條規定:「車輛所有人、駕駛人….，依法應

負刑事責任者，分別移送地檢署、法院處理…。」及第 86 條:「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因而

致人於受傷或死亡者，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此，其認為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所規範者，非僅限於行政管理及行政處罰事項，亦即於刑事罰事項。故該條例所定程

序，就刑事案件之處理，是屬刑事訴訟法之特別規定。 

21 詳參大法官吳陳鐶、蔡炯墩、蔡明誠本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22 詳參交通部函覆司法院，針對本號釋憲聲請案所作意見答覆說明﹙交通部 109 年 5 月 1 日交路字

第 1080031855 號函﹚。 

23 詳參本號判決附「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松股法官釋憲聲請書」，及前大法官李震山、湯德宗

 

 



 

253 

式之取證作為前，是否需有事前適當監督、制衡機制等程序之建構，以防止權力

之濫用，則是必須進一步思考之重點。 

5.3 令狀原則 

5.3.1 令狀原則之意義及功能 

刑事訴訟程序中，如何能在維護被告人權之同時，又能發現真實，乃為刑事

訴訟法主要之政策目的，「人權保障」與「真實發現」兩者間最為激烈衝突之處，

乃在起訴前的偵查活動，且偵查階段證據蒐集是否完整，往往已決定後續公訴案

件有罪、無罪之認定。因此，偵查係為刑事訴訟程序的重心之一，而科學偵查技

術之運用，如涉及個人自由或隱私等重要權益之侵害，為防止國家機關之濫用，

除憲法第 8條具體強調人身自由之保障外，另於憲法第 23條明示，如因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等有必要限制國民之自由權利時，則嚴格要求須事前有法律

作明文規定，將其要件及程序於以明文化，始得據以實施，此即為調和程序上被

告人權之保障與實體上犯罪真實之發現的重要法則。其實質之意涵乃在經由立法

程序的多數民意認為為求有效而正當地實現國家刑罰權，而不得不容許國家偵查

機關得對人民憲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權益加以限制或干預，此時，必須具備目的正

當性、採行強制措施之必要性以及正當程序之考量（陳運財，2014）。亦即，國家

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

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與權益之意旨24。

而在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下，具體、個別偵查活動之實施，基於防止權力之觀點，

事前藉由客觀中立之法院先為司法審查，將強制處分之要件是否具備，交由法官

先作判斷，以達「司法抑制」之功能，此乃為採行「令狀原則」之主要目的（黃

朝義，2021）。具體言之，「法律保留原則」與「令狀原則」均是屬於對偵查活動

的監督與制衡，在目的取向上雖具有一定之共同性，其主要區別在於，「法律保留」

是立法上保證強制處分發動之合法性，而「令狀原則」乃在要求司法部門確保手

段上行使得合法性（田口守一，2006），「令狀原則」可謂是針對強制處分，在法

律保留的要求下，進一步賦予程序保障的機能，在藉由法院對於個案的司法審查

及令狀的明確記載，以達到事前控制、執行過程節制以及事後救濟的擔保效果（陳

運財，2014）。 

而本號判決所討論「強制抽血」之取證措施，以我國目前刑事訴訟之法制規

範而言，雖依附在鑑定或勘驗的證據調查章節，然而，將血液樣本送鑑定分析、

提出作為犯罪事實認定之用，乃為審判時、法庭上證據調查時之問題，必須透過

嚴格之證明程序，始能當作論罪科刑之依據。但如同本文前述，血液樣本不可能

憑空出現，偵查機關透過如何之程序來採樣、取得，則應有法律上相關之授權規

定，乃因抽血採樣相對於人身自由限制之強制處分來說，尚可能對相對人之健康

產生影響，是目前少數會直接侵入身體之干預手段。因此，得以發動此項取證措

 

釋字第 699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24 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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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門檻，以及程序上是否尚需透過客觀中立之法院來審酌必要性，則是立法上

必須詳加思考之重點25。而「令狀原則」的重要意涵之一，在於由獨立於偵查機關

以外的公正第三者之事前審查，以達到監督制衡之效果，就此意義而言，乃與所

謂「法官保留原則」為相同之概念。然而「令狀原則」並不僅在審查決定的問題，

亦重視防止概括授權之流弊，亦即，令狀之記載必須明確，才能促使偵查機關謹

慎地提出聲請、法院盡其所能加以審查，並且藉由令狀之明確記載，亦能防止執

行過程之權力濫用，並有助於被處分人事後之救濟，此部分即為「令狀原則」之

重要意涵及功能（陳運財，2014）。 

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無明確之條款，要求全部之強制處分須有法院為司

法審查之令狀作為執行憑藉，然而，為貫徹法院審查之功能，以及落實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之保障，強制處分之實施不僅須有法律法明確規定，法院本於訴訟監督

的司法審查機制程序尤屬重要。在此意義下，涉及人身自由以及對隱私、身體權

干預的檢查身體或身體採樣等強制處分，原則上應事先聲請法院審查許可後，始

得為之，才能避免偵查機關蒐集證據過度強調偵查效率「爆衝風險」，以調和基本

人權與真實發現可能產生之衝突26（林裕順，2015）。亦即，強制處分之發動如由

偵查機關逕行決定，難免流於恣意，而可能造人民權利之不當侵害，基於防止權

力濫用之觀點，先經獨立於偵查機關以外之官署為司法審查始得為之，較能將強

制處分的權利侵害性減至最小程度，並符合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規範意旨。即如同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所示，為制衡偵查機關之強制處分措

施，以防免不必要之侵害，並兼顧強制處分目的之達成，經由獨立、客觀行使職

權之審判機關的事前審查，乃為保護人民自由權益之必要方法。因此，「令狀原則」

之重要意涵，乃人身自由限制或證據蒐集保全等強制處分，原則上應由「法官」「事

先」審查「正當理由」，並依所核發「具體明確」之令狀才可實施。其主要之目的

及功能，主要考量避免犯罪追訴過程，權利、自由限制欠缺「正當理由」。同時，

令狀原則之遵守落實，應不僅止於臺灣形式上「法官審查」之要件，更應取決於

實質上「正當理由」之論據（林裕順，2018）。 

另從比較法之觀點而言，我國憲法並未如同美、日兩國有令狀原則之明文規

 

25 學者林鈺雄即認為，身體檢查處分是獨立於調查程序的強制處分，兩者間必須詳加區辨，樣本

取得後之證據調查程序，基於嚴格證明法則，應依證據所定鑑定人之證據方法來處理。至於前階

段之樣本採集，則是強制處分所必須規範之事項，重點在於基本權干預發動要件之正當性及合理

性。因此，類如「強制抽血」此種身體檢查處分應在刑事訴訟法的強制處分章節獨立作規範，而

非依附在鑑定或勘驗章節，以免模糊問題之焦點。詳參氏著「從基本權體系論身體檢查處分」，收

錄於氏著「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乙書，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出版，2008 年 1 月，頁 3

至 56。 

26 相同看法詳參黃朝義（2021），刑事訴訟法，新學林出版，頁 24。陳運財（2014），偵查法體系

的基礎理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229 期，頁 5 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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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7
，而鑑於人身自由的重要性，憲法第 8 條明文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外，須經

法院依法定程序、始得加以限制，乃因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權利之基礎，人身自

由一旦無法獲得保障，其他自由與權益將無所附麗。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關

於搜索扣押之強制處分，原則上亦應先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另依通訊保障監察法

之規定，實施通訊監察則須取得法院核發之通訊監察書始得為之，此類規定可謂

是令狀原則在我國之具體展現。然而，現行刑事訴訟法中，除搜索、扣押及羈押

以外的其他強制處分，如偵查中之拘提、逮捕、檢查身體等強制處分的決定，仍

由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來作決定，顯然未能符合令狀原則之意涵。因此，基於

防止權力濫用之觀點，偵查中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捕手段或對隱私、人格權或身體

權有干預或侵入的檢查身體、身體採樣等強制處分，原則上應透過法院事先審查，

再依其所核發之令狀、方得實施，始能發揮監督與制衡之功能（陳運財，2014）。 

而如以取締酒後駕車強制抽血為例，屬於對人身自由的直接干預，且違反駕

駛人之意願或未經其同意，逕行以侵入身體之方式採取血液，亦構成對身體權之

限制，本質上是對憲法所保障之自由與權利的重大侵害，是否具備應強制抽血之

合法性基礎及有無實施之必要性，宜由客觀、中立之法院本於訴訟監督為司法審

查，就個案進行把關，以達到事前監督之功能。而駕駛人有無酒駕之犯罪事實，

警察必須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加以證明，所採取之證據方法，需透過酒測始能取得

客觀之數據，且為嚇阻酒後駕車產生之嚴重危害，在本文前述法律要件之規範下，

駕駛人有協力義務配合警方實施不具侵入性呼氣採檢，而非將拒絕酒測獨立規定

為處罰之要件，而讓違法酒駕者有機可乘、逃避刑罰之制裁。質言之，強制處分

之發動，旨在排除刑事追訴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障礙，而不得不賦予偵查機關

在一定之要件下，可採行限制或干預人民之基本權，以確保國家刑罰權之實現，

在有相當理由足認有犯罪嫌疑時，但其又不配合警察之取證，此時，並非在法令

上明文給予其拒絕之權利，而是應該啟動相關之刑事偵查程序、採取必要證據蒐

集保全之措施，非讓違法酒駕者有規避刑事責任之可能，才是屬於較為允當之作

法。簡言之，當有客觀事實足認有必要保全人證或物證時，犯罪嫌疑人豈可拒絕

警察之強制取證？豈有拒絕警察拘捕之理？而在此一階段，警察是否有強制取證

之合理及必要性，由客觀中立之第三者來作認定，尤屬重要，此即為應採取「令

狀原則」之重要理由，以避免偵查機關濫權、侵犯人民之基本權利。因此，本文

 

27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物之權，不受無理拘捕、搜索

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除有正當理由，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詳載搜索之地點、拘捕之人或

收押之物外，不得頒發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參照司法院「中譯外國法規」－「美利堅合

眾國憲法」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954-22-dfce6-1.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2 年 7 月 12 日﹚。 

日本憲法第 33 條：「任何人，除現行犯之逮捕外，非依具有權限之司法機關所核發，且明示犯罪理

由之令狀，不受逮捕。」 

日本憲法第 35 條：「任何人對其住居、書類及所持物品，享有不受侵入、搜索及扣押之權利，除有

第 33 條之情形，若無基於正當理由所核發，且明示搜索處所及扣押物品之令狀，不得予以侵犯。」 

參照井上正仁（2006），令状主義の意義，收錄於氏著「強制搜查と任意搜查」乙書，有斐閣，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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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在刪除拒絕酒測之行政裁罰後，警察欲透過強制酒測來取得犯罪證據時，

如未存在客觀緊急之狀況下，要將駕駛人移由醫療處所強制採血時，原則上應取

得法院核發之令狀，才是符合程序正義之作法。 

5.3.2 令狀原則之例外 

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執

行，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固有准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發動，足

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若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制，許其不擇手段為

之，於人權之保障，自有未周28。因此，偵查機關所採取得證據蒐集手段，如足以

壓抑或違反個人的自由意思，而對其身體自由、隱私等憲法上所保障之重要權利

施以限制、侵入或干預時，發動之要件及程序，依憲法第 23條之規定，必須有法

律定之。而「令狀原則」乃指強制處分之實施，原則上應由獨立於偵查機關的公

正第三者事前作審查，避免偵查機關球員兼裁判、濫用權限，在個案上篩檢一些

不必要之強制處分，發揮監督審查之控制功能。然而，若一昧地強調人權保障，

勢必將影響到偵查活動之有效進行，有時強制處分發動之時機消縱即逝，在事過

境遷後，偵查機關恐難以作證據保全，倘論日後如何能具體發動國家刑罰權、實

現司法正義。因此，以搜索為例，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倘情況急迫，非予迅速

搜索，犯罪證據有湮滅之虞，而不及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時，偵查機關得實施緊急

搜索，此乃因防止犯罪嫌疑人當場湮滅或藏匿證據其犯罪證據之危險，故可容許

作為令狀原則的例外。亦即，在緊急情形下，警察等偵查機關由於時間上的限制、

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此時如再要求偵查機關須事先取得令狀，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作法，故令狀原則例外的存在理由乃在於特定之緊急情形。而儘管情況急迫可以

作為其例外的正當性基礎，但此時偵查機關發動強制處分的「合理根據」之要求，

並不因此受到減損。易言之，是否要求令狀，與是否具有發動強制處分之「合理

根據」，是兩個彼此獨立的問題，此乃是在考量令狀原則的任何例外情形，都必須

特別加以注意，而作個別之認定與判斷（吳宏耀，2009）。 

而關於違規酒駕，我國現行法兼採行政處罰與刑罰制裁，然將駕駛人移由醫

療機構採集血液之強制採樣措施，則必須適用刑事犯罪偵查程序之相關規範，執

勤員警無論是在合法攔查後，亦或是個案在處理交通肇事案件上，如依客觀事實

顯示駕駛人有混身酒氣、語無倫次或其他異常行為，足認有不能駕駛之情形，在

此階段因已有違法酒駕犯罪嫌疑之事實，在「最小侵害」原則之考量下，要求駕

駛人配合酒精濃度吐氣檢測，實屬合理且具正當性。而在駕駛人有違法酒駕跡象

之「合理根據」下，卻無法以「呼氣檢測」任意性取得之方式、達到證據蒐集保

全之目的，因酒精濃度檢測量質，與是否違法酒駕深具關連性，警察必須採取進

一步之強制取證措施，而非僅是告發其拒測罰緩、放棄強制酒測濃度施測，形成

僥倖者規避刑罰制裁，而衍生成為酒駕防制之漏洞。 

另一方面，由於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係為重大公共利益，如在發生交通事故有

人傷亡之狀況下，為維護肇事者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此時將傷者緊急送醫救治

為第一要務，且須盡快處理車禍事故之現場，在駕駛人送醫急救並陷於無意識之

 

28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061 號刑事判決。 



 

257 

情形下，因酒精血液濃度將會隨時間經過而下降、導致採樣取證結果失準之疑慮，

並衍生日事道路交通事故肇事責任判斷之相關爭議，警察在此例外緊急狀況下，

實有特殊執法上之需要，且並無充裕時間聲請令狀後再抽血採樣檢測，此時，因

駕駛人已送至醫療院所救治中，由該醫療院所以通常的醫療方法進行抽血採樣，

而不適用令狀原則係屬合理且正當29。 

質言之，偵查機關之證據蒐集保全，講求時效及技術性，具有機動迅速的性

質，偵查活動之成敗，決定國家刑罰權是否獲得實現。而警察為第一線之犯罪偵

查人員，在許多急迫的情況下，基於有效性的考量，必須當機立斷，不待事先透

過法院審查核發令狀，即採取強制性的偵查措施，以保全犯罪之跡證。因此，法

律准許在急迫情況下，預留偵查機關自主空間，排除令狀主義的適用，故程序法

中急迫性的例外規定，在各國法制皆有所見。然所謂「情況急迫」乃為不確定之

法律概念，在什麼情況下符合「急迫性」的要求？判斷標準與判斷基礎為何？而

是否符合急迫性要件須有一定的客觀事實可資認定，且在藉由刑事案例的累積、

司法實務的形塑以及多元學術意見之交流，加以明確化並取得平衡點，而盡可能

具體化以建立具體明確的標準，使警察能夠在短時間內做出正確判斷，才能避免

權力濫用而造成人民基本權利之違法侵犯。 

六、結語 

臺灣的社會氛圍，在發生重大酒駕傷亡案件時，民意就會強力提高酒駕處罰

刑度，其實就是典型威嚇理論下的思維。然而，刑度增加無法推論一定能嚇阻違

法酒駕之發生。在理論上，威嚇要發揮作用，需要行為人對於後果有所意識，要

使行為人因為擔心不利的後果發生而不去犯罪。但遺憾的是，駕駛人飲酒後已失

去理性之控制能力、才酒醉上路。然我國常在民眾的聲量支持下，沉迷刑罰萬靈

丹之迷失，花費大量的警力、資源在威嚇上，而忽視了更可能有成效的其他犯罪

預防措施。防制酒駕、人人有責(部分大法官呼籲)，飲酒與駕車分離，才能有效

防制案件之發生，而並不需動用到「強制抽血」此一具侵害性之強制處分手段。

質言之，與其在事後處罰，宜進一步探究酒駕之原因及環境因素，以「事先預防

重於事後取締處罰」的理念，自全方位考量，有效周妥之防制策略，防患未然，

預防酒駕之發生，在當事人喝酒後尚未開車前，從系統上阻止酒駕行為，才是防

制酒後駕車政策最該著力之處。 

 

29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19 年 Mitchell v. Wisconsin 判決中認為駕駛人如已無意識，符合緊急例

外、無須事前取得令狀再抽血採樣檢測酒精濃度。參君塚 正臣，飲酒運転者が意識を失ったとき

に警察官が行った令狀なき強制採血は修正 4 条違反か── Mitchell v. Wisconsin, 588 U.S. -, 139 

S. Ct. 2525（2019），橫浜法学，第 29 卷第 1 号，2020 年 9 月，頁 205 至 241。另參大法官蔡明誠、

蔡炯墩、黃虹霞、吳陳鐶本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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